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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办公厅关于举办全国高校教师党支部书记


“两学一做”网络培训示范班的通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教育工作部门、教育厅（教委），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教育局：
为落实中共中央办公厅《关于在全体党员中开展“学党章党规、学系列讲话，做合格党员”学习教育方案》和《2014－2018年全国党员教育培训工作规划》，根据部党组统一部署，决定依托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大学生网络党校，面向全国高校教师党支部书记开展“两学一做”专题网络培训示范班。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培训目的
学习党章党规，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深入学习贯彻党中央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进一步增强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学习交流高校教师党支部工作先进经验和典型案例，示范推动高校教师党支部在“两学一做”学习教育中充分发挥作用，扎实推进教育系统落实“四个合格”基本要求，不断提高教师党支部书记开展教师思想政治工作的能力和水平，推动高校教师党支部整体功能提升。
二、培训对象
教育部直属高校、其他中央部门所属高校、地方普通高等学校（含全日制大学、独立设置的学院和高等专科学校、高等职业学校）教师党支部书记。计划培训20000人（名额分配见附件1）。
三、时间安排
2016年10月20日至2017年1月15日。其中，10月20日至11月14日为筹备阶段，进行培训部署和组织报名；11月15日至12月20日为培训阶段，参训学员按照培训计划有组织地参加培训学习；12月21日至1月15日为总结阶段，对培训工作进行总结评估。
四、培训平台
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大学生网络党校www.uucps.edu.cn。
五、培训内容
培训分课程学习、交流研讨、在线测试、学习成果撰写4个环节。
1.课程学习
根据“两学一做”学习教育精神，设党章党规、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解读、党务工作方法、工作案例与先进典型、警示教育五个必修课程模块；设教育改革与发展、高校基层党组织建设、教师队伍建设、职业素养四个选修课程模块。参训学员须完成25学时（45分钟/学时）必修课程学习任务，自主选学选修课程。
2.交流研讨
培训期间，参训学员结合本校工作实际，线下开展1次支部组织生活会。线上在班长的组织下，围绕组织生活会的开展情况，在班级内进行1次广泛的主题研讨、经验分享活动。
3.在线测试
参训学员在完成课程学时考核要求后参加在线测试，试题涵盖培训课程内容及党务工作知识。
4.学习成果撰写
培训后期，参训学员结合培训内容和工作实际，围绕如何开展好“两学一做”学习教育的思路和做法，如何推动“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向广大教师党员拓展、向经常性教育延伸，推动教师党支部整体功能提升，撰写1篇学习成果。
培训结束后，完成各培训环节考核要求的参训学员可以在线打印“培训证明”，培训计入相关档案，并作为党员评先评优的重要依据。
六、组织管理与要求
1.本次培训由教育部思想政治工作司委托国家教育行政学院成立项目工作组，依托大学生网络党校组织实施。各省（区、市）教育工作部门负责选派本省（区、市）高校（含教育部及其他部委所属高校）教师党支部书记参加培训，以班为单位组织教学活动，每班原则上不多于100人。参训学员在大学生网络党校实名注册，登录后绑定“学习卡”卡号参加培训。
2.各地要高度重视培训工作，明确省级负责人1名，各班设班长1名，具体负责培训的组织管理工作。在培训过程中要加强指导与监督，及时总结培训经验，确保培训工作取得实效。请于10月31日前将《全国高校教师党支部书记“两学一做”网络培训示范班培训回执表》（附件2）传真至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并同时发送电子版。
3.本次培训经费由教育部承担。
七、联系方式
1.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大学生网络党校
联系人：王慧、杨晓丽、马远东
电 话：010—69224150，69248888—3614

邮箱：uucps@naea.edu.cn

传 真：010—69249580

2.教育部思想政治工作司
联系人：尹龙飞
电  话：010—66096689
 附件：1.全国高校教师党支部书记“两学一做”网络培训示范班名额分配表　　                                         

 2.全国高校教师党支部书记“两学一做”网络培训示范班培训回执表
教育部办公厅
                                    2016年10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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